
    

    台灣電力工會會員會籍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

修  訂  條  文 現  行  條  文 說   明 

四、會員留資停薪之管理

辦法 

   1.會員於單位辦理留

資停薪之移交查對時，將

「留資停薪會員自願繼

續繳納會費、傷亡互助費

及自費保險申請書」送交

對應分會申請。 

   2.會員復職時，由分

會發函通知總會，俾利結

算前項預繳費用(多退少

補)。 

 一、 本條新增 。 

二、 增訂「留資

停薪會員

繼續繳納

會費、傷亡

互助費及

自費保險

申請書」如

附件。 

五四 、會員動之之會費 

理辦法 

四、會員動之之會費 

理辦法 

條次變更。 
六五、除名 五、除名 

七六、會員證補或換發 六、會員證補或換發 

 


